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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私募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实施细则》的
起草说明

近期，为配套落实中国证监会《私募投资基金信息披露

监督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信息披露办法》），细化私募

基金信息披露要求，加强信息披露自律管理，中国证券投资

基金业协会（以下简称协会）组织起草了《私募投资基金信

息披露实施细则》（以下简称《信息披露细则》），现说明

如下。

一、起草背景

近期，中国证监会发布《信息披露办法》，规范私募基

金信息披露行为，压实私募基金管理人等各主体信息披露责

任，明确违法违规法律责任，提高私募基金运作透明度。为

落实《信息披露办法》要求，进一步细化信息披露相关要求，

加强信息披露自律管理，协会起草形成《信息披露细则》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《信息披露细则》共七章五十二条，主要包括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细化私募证券基金定期报告的披露要求。一是细

化《信息披露办法》中私募证券基金净值披露和定期报告中

财务情况、杠杆水平、关联交易、跨境投资、流动性受限资

产、年度财务会计报告、管理人报告、托管人报告等的具体

披露要求。二是进一步明确直接投资和涉及嵌套情形下投资

资产的穿透披露要求。对涉及嵌套投资的，要求披露穿透后

合并计算的投资资产类别、金额、比例等内容。将百分之九

十以上基金净资产投资于本管理人管理的单一私募基金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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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当披露所投私募基金的信息披露报告。三是对投资资产占

比超过基金净资产一定比例的，应当披露投资资产类型以及

数量等具体信息。四是细化跨境投资的披露要求。对于直接

或通过衍生品等间接方式投资境外资产的，应当披露投资规

模、跨境投资方式、投资路径等情况。五是明确了《信息披

露办法》审计要求中“主要投向”的具体标准。对当年末，

投资流动性受限资产和新三板股票、场外衍生品资产、境外

资产、其他管理人管理的私募基金的比例单独或合计高于基

金净资产百分之六十的私募基金，其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应当

经符合《证券法》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。

（二）细化私募股权基金定期报告的披露要求。一是细

化《信息披露办法》中私募股权基金定期报告净资产、杠杆

水平、关联交易、管理人报告、托管人报告等的具体披露要

求。二是进一步明确投资项目披露要求，包括投资行业、投

资本金和账面价值、退出方式和金额、投资架构等。三是进

一步明确直接投资和涉及嵌套情形下投资项目的穿透披露

要求，对涉及嵌套的要求披露穿透后投资规模前十名的投资

项目情况。四是明确《信息披露办法》审计要求中“管理规

模较大且自然人投资者较多”的具体标准。明确基金规模超

过一亿元且自然人投资者二十人以上的私募基金，其年度财

务报告应当经符合《证券法》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。

（三）进一步明确私募基金临时报告和清算报告的披露

要求。一是明确了临时报告“重大关联交易”的披露内容，

包括交易日期、关联方名称、关联关系、资产类型、交易对

手方、交易方向、交易价格、交易金额、定价依据及决策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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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、交易事项概述等信息。二是细化了清算报告的披露内容，

明确私募基金应当在每次清算结束后及时披露清算报告。超

过一年无法完成清算的，应当每年至少披露一次清算有关事

项，披露内容按照清算报告相关要求执行。除基金合同另有

约定外，未托管的私募基金最后一次清算报告应当经会计师

事务所审计。

（四）制定信息披露内容模板、明确信息披露备份等要

求。一是要求管理人向投资者披露信息的具体内容应当不少

于《重要内容模板》的要求，具体格式可以自定，以体现私

募基金的特点。二是明确信息披露备份平台相关要求。要求

私募基金管理人将所披露的内容在协会的信息披露备份平

台进行备份，投资者可以登录该平台进行信息查询；信息披

露备份平台不作为信息披露渠道；协会对信息披露备份平台

信息严格保密，除依法配合开展案件检查、调查外不予使用。

三是明确私募基金信息披露文本要求、事务管理及保密要求。

（五）加强自律管理。明确协会依据法律、行政法规、

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协会自律规则对私募基金管理人、私

募基金托管人、私募基金销售机构及其他私募基金服务机构

以及前述机构的从业人员在信息披露活动中的相关行为实

施自律管理，可以依法依规采取谈话提醒、书面警示、限期

改正等自律管理措施以及警告、公开谴责、限制相关业务活

动等纪律处分措施。

（六）明确发布时间。《信息披露细则》自 2026 年 9

月 1 日起施行，协会 2016 年 2 月 4 日发布的《私募投资基

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及配套内容与格式指引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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